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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重点排放单位名称 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鼓楼园 11 座

联系人 郑月丽 联系方式 13809550915

重点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3823）

重点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非管控企业无排放报告编写要求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非管控企业无排放报告编写要求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tCO2e）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761.26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非管控企业无初始报告排放量

核查结论：

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确认：

经核查，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排放情况，给予肯定的核查结论。

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核查确认的排放量如下：

本次核查为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核查，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排放量为

761.26tCO2e，因为受核查方为非管控企业，此次核查为首次核查，因此此次不做排放量波

动分析。

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的核查过程中无覆盖的问题。

此页无正文。

年度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8.01

净购入的电力及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733.25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7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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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组长 黄华杰 签字 日期 2022.07.26

核查组成员 方一飞

技术复核人 郑玲 签名 日期 2022.07.26

批准人 黄世元 签名 日期 202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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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碳排放补充数据汇总表

基本信息 主营产品信息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

名称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在岗

职工

总数

(人）

固定

资产

合计

（万

元）

工业

总产

值（万

元)

行业

代码

产品

综合能耗

（吨标煤）

按照指南核算

的企业法人边

界的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万

吨二氧化碳当

量）

按照补充数

据核算报告

模板填报的

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万

吨）

名称 单位 产量

福建

森达

电气

股份

有限

公司

91350

10061

13346

400

283
10892

.98
56173 3823

高、低压成套

开关设备
台 3635.74 148.73 76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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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

改办气候[2016]57 号）的要求和安排，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

证，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受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目的包括：

（1）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监测计划是否完整，是否能满足《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关于活动水平数据监测的要求；

（2）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

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1）受核查方作为独立法人核算单位，在福建省行政辖区范围内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配电房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和厂区内为生产

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在上述系统中涉及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工业生产过程的排放、CO2回收利

用量以及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2）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是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3823）生产企业，为非管控行业，

因此此次核查不涉及补充数据表的。

1.3 核查准则

（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 号）

（2）《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

改办气候〔2016〕57 号）

（3）《关于进一步规范报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拟纳入企业名单的通知》（国家发改委应对

气候变化司 2017 年 5 月 13 日印发）

（4）《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简称《核算指南》）

（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3215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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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8）《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 448-2016 ）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机构组织了核查组

和技术评审组，核查组成员和技术评审人员祥见下表。

表 2.1.1-1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评审人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

1 黄华杰 组长
全面负责核查准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核查报告编写、内部技术评

审和外部技术评审的回复。

2 方一飞 组员
协助组长完成核查各阶段的工作。对组长完成的核查报告进行交叉审

核。

3 郑玲 技术评审 核查报告技术评审

2.1.2 核查时间安排
表 2.1.2-1 核查时间安排表

序号 项目 时间

1 接受核查任务 2022 年 7 月 4日

2 文件审核 2022 年 7 月 5日

3 现场核查 2022 年 7 月 13 日

4 核查报告完成 2022 年 7 月 18 日

5 技术评审 2022 年 7 月 21 日

6 技术评审完成 2022 年 7 月 22 日

7 核查报告批准 2022 年 7 月 26 日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2022年 7月 5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文件评审见本报告

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对受核查方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

设施的抽样勘查、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核查组进行的现场核查，现场访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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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1 现场核查访谈记录表

时间
核查组

人员
受访人员 职务 核查/访谈内容

7月 13 日
黄华杰

方一飞

康泉水 总经理

（1）首次会议：介绍核查目的、范围、准则、方

法以及程序等。

（2）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企业简介、组织架构、

主要的工艺流程、能源结构、能源管理现状。

（3）年度排放源，外购/输出的能源量，年度实

际消耗的各类型能源的总量，确定核算方法、数

据的符合性。

（4）测量设备检验、校验频率的证据。

（5）能源统计报表、能源消耗日志、月报能源统

计报表和缴费发票/收据。

（6）现场巡视了解工艺流程，查看主要耗能设备

设施情况，了解并查看各种能源用途，了解并查

看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确定排放源分类。巡

查过程中，对排放源/重点设备进行拍照记录。

（7）确定企业确定企业 CO2排放的场所边界、设

施边界，核实企业每个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及物

理位置。

（8）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及执行情况。

（9）末次会议：核查过程及整改情况，宣布初步

的核查结论。

洪春艳
人力行政

中心总监

庄德森
研发创新

中心总监

谢贵运
生产制造

中心总监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遵照《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并根据文件评审发现、现场审核发现以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组

编写了核查报告，并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完成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将核查报告交

由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审核人员进行内部技术审核。进行技术审核的核查员是具有相关行业资质的

备案核查员，具备行业的专业知识,技术审核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完成。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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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

架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鼓楼

园 11 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1006113346400、行业代码 3823、企业所有制性质为股份有限

公司，于 1995 年正式组建成立，经营范围为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产品的生产。

公司现有职工 283 人，其中技术和中高级管理人员 52 名，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包括管理层、

相关部门等）如下图所示，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生产制造中心负责：

3.1.1-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核查组现场查阅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报表、财务明细账等文件，

确认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对节能管理进行了细化，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企业

已基本配备一级计量器具，从统计结果看，一级计量器具配置率达到 100%，所有计量器具均进行了

定期检定和校准，计量设备使用情况详见表 3.6.2-1。能源消耗种类为：汽油、柴油、电力，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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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详见表 3.1.2-1：

表 3.1.2-1 能源使用情况

序号 能源品种 用途

1 汽油 公务车

2 柴油 公务车、厂内叉车

3 电力 厂内生产装置、办公、叉车等设施电力供应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受核查方其工艺流程概述如下：

设计开发→柜体钣金剪折冲弯/母排剪折冲弯(主要耗能工序)→柜体表面处理(必

要时外包:喷涂/电镀）→柜体组装（焊接）→外购件（电气元辅配件）→装配→检验→

包装运输出厂

3.1.4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

核查组通过查阅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设备一览表及现场勘察，确认受核查方主要

用能设备设施情况详见下表：

表 3.1.4-1 主要用能设备和设施情况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运行状况及

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否属于产业政策

淘汰类

1 ABM 自动折弯单元 1 良好 否

2 板料冲剪自动加工系统 1 良好 否

3 冲剪复合加工系统 1 良好 否

4 点焊机 2 良好 否

5 电烤箱 3 良好 否

6 激光切割机 1 良好 否

7 螺杆式空压机 3 良好 否

8
数控冲剪复合柔性加工

系统
1 良好 否

9 数控母排冲剪机 4 良好 否

10 数控母线冲剪机 2 良好 否

11 数控母线圆弧加工机 2 良好 否

12 数控液压板料折弯机 3 良好 否

13 数控液压折弯机 1 良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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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控转塔冲床 4 良好 否

3.1.5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表 3.1.5-1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年度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工业总产值（万元）（按现价计算） 56173

主要产品

年度 主要产品名称 产量（台）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高、低压成套开关设

备产品的生产
3635.74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核查组对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核查边界进行了审查，通过

与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交谈，现场查看耗能设施，并对照公司设备清单，查阅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报

表、财务明细账等，核实如下情况：

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是可以进行独立核算的单位。公司生产厂区福

州市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阳下街道东田村 690 号，包括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产品的生产。

核算边界包括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

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配电房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

系统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在上述系统中涉及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净购入使用

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排放源包括：汽油、柴油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电力购入产生的间接

排放。受核查方无生产过程二氧化碳的排放及无 HFCs、PFCs、SF6 温室气体的排放。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及核算边界示意图如下所示：

CO2 CO2

燃料燃烧排放

工程车（柴油）

公务车（汽油、柴油）

净购电力排放

企业核算边界范围内所

有耗电生产设备以及厂

内办公楼、食堂、职工

休息室相关耗电设施。

化石燃料 净购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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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采用《核算指南》中的核算方法：

EGHG=ECO2_燃烧+ECO2_碳酸盐+（ECH4_废水-RCH4_回收销毁）×GWPCH4-RCO2_回收+ECO2_净电+ECO2_净热……（1）

式中，

EGHG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

ECO2_燃烧为企业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CO2_碳酸盐为企业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CH4_废水为企业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单位为吨 CH4；

RCH4回收销毁为企业的 CH4回收与销毁量，单位为吨 CH4；

GWPCH4为 CH4相比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CWP)值。根据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100 年时间尺度内 1

吨 CH4相当于 21 吨 CO2的增温能力，因此 GWPCH4等于 21；

RCO2_回收为企业的 CO2回收利用量，单位为吨 CO2；

ECO2_净电为企业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CO2_净热为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ECO2_燃烧= (ADi×CCi×OFi×44/12)……（2）

式中，

ECO2燃烧为企业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i 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ADi为化石燃料品种 i明确用作燃料燃烧的消费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以吨为单位，对气体燃料

以万 Nm3为单位；

CCi为化石燃料 i的含碳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以吨碳/吨燃料为单位，对气体燃料以吨碳/万 Nm3

为单位；

OFi为化石燃料 i的碳氧化率，取值范围为 0-1。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 按企业能源消费原始记录或统计台账确定，指

明确送往各类燃烧设备作为燃烧的化石燃料部分，并应包括进入到这些燃烧设备燃烧的企业自产及

回收的化石能源。燃料消耗量的计量应符合 GB 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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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相关规定。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取缺省值。

液体燃料的碳氧化率可取缺省值 0.98；气体燃料的碳氧化率可取缺省值 0.99；固体燃料取指南

缺省值。

3.3.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不涉及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3.3.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不涉及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3.3.4 CH4回收与销毁量

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不涉及 CH4回收与销毁。

3.3.5 CO2回收利用量

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不涉及 CO2回收利用。

3.3.6 企业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

受核查方核算边界内受核查方涉及购入电力与热力产生的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ECO2_=ECO2_净电+ECO2_蒸汽=AD 电力×EF 电力+AD 蒸汽×EF 蒸汽

式中：

ECO2_净电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ECO2_蒸汽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AD 电力为本企业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 MWh；

EF 电力为本企业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MWh；

AD 蒸汽为本企业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万 t；

EF 蒸汽为本企业电力供应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万 t。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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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本次核查所涉及的化石燃料燃烧能源品种为汽油、柴油，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1 年度排

放报告中以上能源品种的活动水平数据进行了核查并确认如下信息：

（1）汽油的活动水平数据：汽油的消耗量（AD 汽油）

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7.50

数据项 汽油的消耗量 AD 汽油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汽油购进表

监测方法 每次申购记录

监测频次 按需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申购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汽油购进表》中汽油订货数据与发票数据进行交叉核对，

订货量与发票值一致，核查组认为汽油统计数据真实有效。

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2）汽油的低位发热量

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44.80

数据项 汽油的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吨

数据来源 指南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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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柴油的活动水平数据：柴油的消耗量（AD 柴油）

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1.65

数据项 柴油的消耗量 AD 柴油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柴油购进表

监测方法 每次申购记录

监测频次 按需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申购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采用《柴油购进表》中柴油订货数据与发票数据进行交叉核对，

订货量与发票值一致，核查组认为柴油统计数据真实有效。

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4）柴油的低位发热量

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43.33

数据项 柴油的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吨

数据来源 指南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1.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受核查方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活动水平数据主要为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核查组对受核查方提

交的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排放报告中净购入使用的电力进行了核查并确认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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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1042.29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AD 电力）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力发票

监测方法 电能表

监测频次 连续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方为外购电，核查组认为电力发票值真实有效。

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受核查方的排放因子数据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以及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具体信息

列表如下：

3.4.2.1 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

（1）汽油的排放因子数据

1）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18.90

数据项 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吨碳/GJ

数据来源 指南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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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2）汽油的碳氧化率

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98

数据项 碳氧化率（OF 汽油）

单位 %

数据来源 指南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2）柴油的排放因子数据

1）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20.20

数据项 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吨碳/GJ

数据来源 指南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2）柴油的碳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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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98

数据项 碳氧化率（OF 柴油）

单位 %

数据来源 指南缺省值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2.2 购入使用的电力与热力对应的排放

电力排放因子：

年份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核查报告值 0.7035

数据项 电力排放因子（EF 电力）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中华东电网 2012 年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

核查结论 经查，数据选取正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3 排放量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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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核查方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1）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表 3.4.3-1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物质

种类

化石燃料消

耗量

A（t）

低位发热值

B(GJ/吨)

单位热值含碳

量 C（吨碳/GJ）

碳氧化

率

D（%）

排放量

G-A*B*C*D*4

4/12(tCO2)

2021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汽油 7.50 44.80 18.90 98 22.82

柴油 1.65 43.33 20.20 98 5.19

（2）购入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表 3.4.3-2 购入使用电力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度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MWh） 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碳排放量(tCO2)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1042.29 0.7035 733.25

（3）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碳排放总量：

3.4.3-3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碳排放总量

年度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tCO2）A

净购入电力、热力排放

（tCO2）B

年度碳排放总量

（tCO2） F=A+B

2020 28.01 733.25 761.26

3.4.4 配额分配支持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不涉及补充数据核算。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企业目前能源计量、能源统计等工作有待完善，已经初步建立起碳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

在碳数据的测量、收集和获取过程建立的规章制度有待完善，应加强能源消耗及碳排放数据文档管

理，保存、维护有关二氧化碳核算相关的数据文档和数据记录（包括纸质的和电子的）的保存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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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6 其他核查发现

3.6.1 以往年份二氧化碳排放履约情况

本次核查是受核查方碳排量的首次核查，无往年受核履约信息。

3.6.2 测量设备运行维护及校准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查验测量设备、并且对测量设备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对每台测量设

备、实际勘察计量设备安装情况、型号、设备状态、检点周期、校准标准、覆盖报告期工作日期和

校准日期、有效期等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结果如下表：

表 3.6.2-1 测量设备信息表

柜号 名称 查看编号 位置

2AA6

弱电总箱 RDAL 2AA6-2 电房

地下室人防箱 RAT 2AA6-3 电房

消控室 XKAL 2AA6-4 电房

配电房 BPAL 2AA6-5 电房

消防泵房 2AA6-6 电房

FEP 稳压泵 2AA6-7 电房

水泵房 2AA6-8 电房

2AA5
电梯总箱 ZTAT 2AA5-1 电房

地下室消防电源 RFEP 2AA5-3 电房

2AA4

楼层总箱 ZAL 2AA4-2 电房

楼层总箱 ZBL 2AA4-3 电房

2#厂房 DPL 2AA4-5 电房

2AA3

稳压泵 FAP 2AA3-1 电房

门卫室 2AA3-2 电房

总箱 ZAL 2AA3-4 电房

空调总箱 ZKT 2AA3-5 电房

2#厂房 DPZ 动力柜 2AA3-6 电房

1AA6
1#厂房 AP MTZ1 电房

2#厂房 AP MTZ2 电房

1AA5 3#厂房 AP MTZ1 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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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充电桩 CDAT 1AA5-1 电房

3#厂房 DP2 1AA5-2 电房

1AA4

消控中心 XKAL 1AA4-1 电房

地下室消防电源 RFAP 1AA4-2 电房

水泵房 BFAP 1AA4-3 电房

室外充电桩 1AA4-4 电房

3#厂房 DPL 1AA4-5 电房

总电

进线

1#进线柜 MTZ2 电房

2#进线柜 MTZ1 电房

说明：受核查方汽油、柴油计量《柴油购进表》与《汽油购进表》为准。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测量设备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6.3 年度既有设施退出的数量

受核查方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无退出设施。

3.6.4 年度新增设施情况

受核查方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无新增设施。

3.6.5 年度替代既有设施情况

受核查方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无替代既有设施情况。

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方法学的符合性

受核查方为非管控企业，不需要填报企业排放报告。

4.2 年度排放量及异常波动声明

4.2.1 年度排放量的声明

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排放数据见下表：

年度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8.01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 7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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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761.26

4.2.2 年度排放量的异常波动

本次核查为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核查，排放量为 761.26 tCO2，因为受核查方为非管控

企业，此次核查为首次核查，因此此次不做排放量波动分析。

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06 月-2022 年 06 月的核查过程中无覆盖的问题。

5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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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不合格清单

不合格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

原因分析和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 — —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企业应进一步加强碳排放管理，开展年度能源审计，查找企业用能系统问题，制订可行的节能

规划，落实各项节能的措施，以实现企业最终能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企业营业执照

2 企业简介

3 企业组织机构图

4 生产工艺流程图及流程简介

5 主要用能设备设施一览表

6 产值、产量统计表

7 照片

附件 4：其他希望说明的情况

无。


